
证券代码：

000831

证券简称：五矿稀土 公告编号：

2014-050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实施

方案获得工信部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 ）收到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中国五矿集团公司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实

施方案备案的复函》，复函原则同意《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以五矿稀土集团有

限公司为平台组建大型稀土企业集团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组建方

案》）。

根据《组建方案》，中国五矿将秉承充分保护与合理利用稀土资源，推动

稀土产业升级发展的理念，落实国家对于稀土行业的各项管理措施，切实保

护稀土资源，维护行业整体利益，落实国家稀土发展战略。

特此公告。

五矿稀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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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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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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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如有董事对临时公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公司

应当在公告中作特别提示。

意大利时间2014年12月4日，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全资

子公司上海电气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电气香港” ） 与意大利Fondo� Strategico�

Italiano� S.p.A.办理了股权交割手续，电气香港正式成为持有Ansaldo� Energia� S.p.A.�

(以下简称“AEN” )（意大利安萨尔多能源公司）40%股权的股东。 有关本次收购股权详

情敬请参阅公司于2014年5月12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

《上海电气对外投资公告》。

通过对AEN� 40%股权的收购，公司和AEN承诺互相合作并且在重型燃气轮机市场

内投入各自资源，公司与AEN已在上海成立了两家合资企业，并着手开展相关业务。

特此公告。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5日

大成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增聘基金经理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2014

年

12

月

6

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大成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大成中证红利指数

基金主代码

090010

基金管理人名称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增聘基金经理

）

是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

解聘基金经理

）

否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夏高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刘波

2�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基金名称 夏高

任职日期

2014-12-06

证券从业年限

3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3

过往从业经历

工学博士

。

2011

年

1

月至

2012

年

5

月就职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任股票投资部投资

分析员

。

2012

年

7

月加入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历任数量投资部高级数量分析师

。

2013

年

3

月

25

日起任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助理

。

2014

年

12

月

6

日起任大

成中证红利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

具有基金从业资格

。

其中

：

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 - -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罚或采

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

国籍 中国

学历

、

学位 工学博士

是否 已按 规定 在 中 国 证 券 业 协 会 注

册

/

登记

是

3�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照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并报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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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编号：

2014-044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3年9月17日、2014年1月7日及2014年3月14日，本公司分别收到广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受

理原告共1303人以“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 为由对本公司提起的民事诉讼

案（详情请见公司于2013年9月18日、2014年1月8日及2014年3月15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

2014年12月5日， 本公司再次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上述案件

中25件案件的《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如下：

一、 被告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上述25件案件中的各原告赔偿共计1100598元。

二、驳回各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42846元，由被告负担23125元。

本公司对上述判决结果不服，将依法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按

照法律规定，上诉期间，判决未生效，本公司无需履行赔偿义务。

本次公告的诉讼案件涉及的损失将对本公司本期利润构成影响。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2月5日

股票简称：佛山照明（

A

股） 粤照明

B

（

B

股）

股票代码：

000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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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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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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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

公告编号：

2014-045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诉讼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于2014年12月5日收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穗中法金民

初字第803号《民事上诉状》的法律文书。

1名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即本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不服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金民初第5号民事判决书（详情请

见公司于2014年11月17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诉讼事项进展情况的

公告》），向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该名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为：

撤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13）穗中法金民初第5号民事判决书

并改判支持上诉人原审诉讼请求147840元。

特此公告。

佛山电器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

600176

证券简称：中国玻纤 公告编号：

2014-055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没有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地点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4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14年

12月5日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并表决。 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

刊登在2014年11月1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

上。 会议于2014年12月5日14:00在浙江省桐乡市梧桐街道文华南路669号巨石集团有限

公司会议室召开。

（二）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人数（包括网络和非网络方式）以及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

其中

：

内资股股东人数

2

外资股股东人数

2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560,002,644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473,800,224

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86,202,42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64.17

其中

：

内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4.30

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9.87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1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

股

）

6,380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00

（三）表决方式及大会主持情况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曹江林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部分高管

列席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

股

)

赞成比

例

（

%

）

反对票

数

（

股

）

反对比例

（

%

）

弃权票

数

（

股

）

弃权

比例

（

%

）

是否

通过

1

关于修订

《

公司

章程

》

部分条款

的议案

560,009,024 100 0 0 0 0

是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票数

（

股

）

是否通过

2

关于增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2.01

选举邱中伟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560,002,644

是

2.02

选举唐兴华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560,002,644

是

其中，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低于5%(不含)的中小投资者对上述议案的表决结果

为:

序号 议案内容 赞成票数

（

股

）

赞成票数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

投资者持有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比例

（

%

）

反对票

数

（

股

）

反对票数占

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

持有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

%

）

弃权票

数

（

股

）

弃权票数占

出席会议的

中小投资者

持有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

%

）

1

关于修订

《

公司

章程

》

部分条款

的议案

25,561,109 100 0 0 0 0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票数

（

股

）

2

关于增选公司监事的议案

2.01

选举邱中伟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5,554,729

2.02

选举唐兴华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25,554,729

上述议案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刊登在2014年11月18日的《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报》上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14-051、2014-052）。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晏国哲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14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中国玻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12月5日

证券代码：

600061

证券简称：中纺投资 公告编号：临

2014-046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交易于2014年12月3日、12月4日与12月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

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国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之

唯一股东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公司股票于2014年12月3日、12月4日与12月5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等相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2014年11月17日，公司六届二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中纺投资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方案及相关议案， 公司拟以非公开

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等14名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安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 ）100%的股份，同时拟以询价的方式向

不超过10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总金额不超

过609,065.36万元（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

2014年11月18日，公司公告了本次重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董事会

决议、独立董事意见等相关文件。

除上述事项外：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其它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控股股东之唯一股东征询确认,公司控股股

东及公司控股股东之唯一股东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包括但不

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

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并承诺至少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2014年11月18日所披露本次重组相关事项外,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不存在其它应披露而未披

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策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

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自2014年11月18日公司股票复牌至本公告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涨

停。

本次重组后，公司主营业务新增证券服务业。 基于公司自2013年1月1日

起将安信证券纳入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等假设， 公司管理层编制了2013年度

与2014年半年度《备考财务报告》，并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天职业字[2014]11170-1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上述《备

考财务报告》 与 《审计报告》 已于2014年11月1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告。 根据《备考财务报告》，2013年与2014年上半年，公

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52,271.22万元与42,906.68万元，其

中证券服务业占比分别为98.78%与99.39%。

根据2014年12月5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备考财务报告》计算的公司2014

年上半年基本每股收益与2014年6月30日每股净资产计算， 目前公司股票的

市盈率已达到96.30、 市净率已达7.13， 分别高于以2014年12月5日股票收盘

价、2014年上半年基本每股收益与2014年6月30日每股净资产计算深沪两市

金融业－资本市场服务（行业编号J67）市盈率加权平均值49.12、市净率加权

平均值4.10（市盈率＝股票收盘价/（2014年上半年基本每股收益×2），市净

率＝股票收盘价/2014年6月30日每股净资产， 以上行业数据来源于Wind资

讯）。

2、本次重组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对本次重组的核准方可实施。 本次重组

方案能否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以及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

定性。 如果无法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本次重组将无法实施。

3、尽管公司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制定了保密措施，但在本次重组过程中，仍

存在因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或异常交易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致使本次重组被暂

停、中止或取消的可能。此外，若本次重组过程中，拟购买资产出现不可预知的

重大影响事项，则本次重组可能将无法按期进行。如果本次重组无法进行或如

需重新进行，则需面临重新定价的风险，提请投资者注意。

4、本次重组价格以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依据，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确定。

根据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4]第824号，已经国务

院国资委20140059号备案），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6月30日，采用市场法的评

估结果，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1,827,196.09万元，与安信证券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资产账面值1,013,103.03万元相比，增值率为80.36%。 评估增值的原因

请参见公司2014年11月18日披露的本次重组报告书（草案）“第四节 交易标

的基本情况” 和“第八节 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分析” 。

5、安信证券2012年、2013年与2014年上半年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请

参见公司2014年11月18日披露的本次重组报告书（草案）；公司于2014年10

月31日披露《2014年第三季度报告》。

6、公司敬请投资者仔细阅读本次重组报告书（草案）“第十三节 风险因

素分析和风险提示” ，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注意相关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业

务整合的风险、安信证券经营相关的风险、股票价格波动风险、控股股东的控

制风险与不可抗力的风险等。

其他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中纺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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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2014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简

称“本次股东大会” ）于2014年12月5日在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乙18号本行总行举行。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5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285,291,

849,390股，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37751%，具体如下表所示：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27

H

股股东人数

13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85,009,219,033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69,374,585,480

H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5,634,633,553

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87.750733%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82.937027%

H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813706%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

A

股股东人数

17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82,630,357

占本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087018%

（三）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张云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

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农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本行在任董事12人，出席12人；本行在任

监事7人，出席7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议案表决结果

序号 议案

票数

（

%

）

是否

通过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选举刘士余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的议案

285,113,261,726

（

99.937402%

）

171,575,584

（

0.060140%

）

7,012,080

（

0.002458%

）

通过

2

关于选举赵超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83,799,267,364

（

99.476823%

）

752,611,794

（

0.263804%

）

739,970,232

（

0.259373%

）

通过

3

关于选举张定龙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83,799,267,364

（

99.476823%

）

752,611,794

（

0.263804%

）

739,970,232

（

0.259373%

）

通过

4

关于选举陈剑波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83,333,732,470

（

99.313644%

）

1,218,146,688

（

0.426983%

）

739,970,232

（

0.259373%

）

通过

5

关于选举胡孝辉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83,799,267,364

（

99.476823%

）

752,611,794

（

0.263804%

）

739,970,232

（

0.259373%

）

通过

6

关于选举徐建东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283,799,267,364

（

99.476823%

）

752,611,794

（

0.263804%

）

739,970,232

（

0.259373%

）

通过

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过半数通过。

（二）A股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

根据监管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对A股中小投资者就下列议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单独计

票，表决结果如下：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议案 票数

（

%

）

赞成 反对 弃权

1

关于选举刘士余先生为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的议案

11,456,448,738

（

99.938831%

）

0

（

0.000000%

）

7,012,080

（

0.061169%

）

2

关于选举赵超先生为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

执行董事的议案

11,332,532,586

（

98.857865%

）

0

（

0.000000%

）

130,928,232

（

1.142135%

）

3

关于选举张定龙先生为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1,332,532,586

（

98.857865%

）

0

（

0.000000%

）

130,928,232

（

1.142135%

）

4

关于选举陈剑波先生为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1,332,532,586

（

98.857865%

）

0

（

0.000000%

）

130,928,232

（

1.142135%

）

5

关于选举胡孝辉先生为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1,332,532,586

（

98.857865%

）

0

（

0.000000%

）

130,928,232

（

1.142135%

）

6

关于选举徐建东先生为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11,332,532,586

（

98.857865%

）

0

（

0.000000%

）

130,928,232

（

1.142135%

）

关于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详细内容，请参见本行于2014年10月21日和2014年11月21

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及于2014年10月20日和2014年11月20日刊载于香港联合交易所网站的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增加临时提案的通知、会议资料及H股通函等。

三、 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苏峥律师和黄晓雪律师见证，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临时提案的提案

人资格、 提交程序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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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2014年11月28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2014年12月5日在北京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会议应出席董事12名，亲自出席董事11名，温

铁军董事因其他公务安排书面委托邱东董事出席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胡定旭董事、马

时亨董事、袁天凡董事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出席会议。 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会议由张云副董事长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选举刘士余先生为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议案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2票，同意12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会议选举刘士余先生担任本行董事长， 任期自中国银监会核准其任职资格之日起计

算。根据《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刘士余先生将同时担任本行董事会战略

规划委员会主席。

特此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四年十二月五日

附件：刘士余先生简历

附件：

刘士余先生简历

刘士余，男，1961年11月出生，清华大学管理学博士，研究员。 先后工作于上海市经济

体制改革办公室、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曾任中国建设银行房地产信贷部副主任，中国

人民银行银行司助理巡视员、副司长，中国人民银行银行监管二司副司长、司长，中国人民

银行办公厅主任，2004年7月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2006年6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

长。

证券代码：

601015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

2014-006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2014年12月5

日在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通过现场会议结合传真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

董事9人，实到9人，其中李保平、吉忠民、吉红丽、刘芬燕等4名董事出席现场会

议，段飞、邢波、黄金干、杨文彪、周昌生等5名董事同时通过传真方式出席会

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李保平主

持，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有关决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子公司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信贷融资提

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根据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审议批准的2014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中的信贷融资计划， 对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龙门煤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门煤化” ）以下信贷融资业务提供相应的担保：

（1） 对龙门煤化与信达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6亿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

务租赁本息的55%份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对龙门煤化与兴业银行西安分行4亿元人民币授信业务的2.2亿元额

度份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对龙门煤化与成都银行西安分行1.5亿元人民币循环授信业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4） 对龙门煤化与重庆银行西安分行2亿元人民币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总数9票，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5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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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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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2014年12月5日

在公司办公楼一楼会议室通过现场会议结合传真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

事5人，实到5人，其中樊明、范小艺、范艺红、梁社林等4名监事出席现场会议，

李岚1名监事同时通过传真方式出席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樊明主持， 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有关决

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子公司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信贷融资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董事会根据公司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审议批准的

2014年度财务预算方案中的信贷融资计划， 对公司控股子公司陕西龙门煤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门煤化” ）以下信贷融资业务提供相应的担

保：

（1） 对龙门煤化与信达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6亿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

务租赁本息的55%份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 对龙门煤化与兴业银行西安分行4亿元人民币授信业务的2.2亿元额

度份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对龙门煤化与成都银行西安分行1.5亿元人民币循环授信业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

（4） 对龙门煤化与重庆银行西安分行2亿元人民币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总数5票，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 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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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子公司龙门煤化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龙门煤

化”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本金金额为人

民币90,000万元。 截至2014年10月31日，公司为龙门煤化已实际提供的担保

余额为人民币197,244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根据公司

2013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审议批准的2014年度财务预算方案中的信贷融资

计划，同意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陕

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龙门煤化” ）以下信贷融资业务提供

相应的担保：

（1） 对龙门煤化与信达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6亿元人民币融资租赁业

务租赁本息的55%份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三年。

（2） 对龙门煤化与兴业银行西安分行4亿元人民币授信业务的2.2亿元额

度份额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四年。

（3）对龙门煤化与成都银行西安分行1.5亿元人民币循环授信业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4） 对龙门煤化与重庆银行西安分行2亿元人民币授信业务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一年。

目前，相关担保协议尚未签订，以上担保的具体权利义务将依据有关担保

协议约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根据被担保人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7月31日最新 《营业

执照》，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610000100183735

登记机关：陕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陕西省韩城市龙门镇龙门工业园东区

法定代表人：王世斌

注册资本：拾伍亿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9年2月24日

营业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焦炭、煤焦气、煤焦油生产、销售；甲醇、硫磺、硫酸铵及深加工

产品的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51%股权。

三、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数据

1、 截至2013年12月31日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经审

计）：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3.12.31/2013

年度

资产总额

671,362.11

负债总额

530,331.70

净资产

141,030.41

营业收入

357,974.08

利润总额

-6,716.42

净利润

-6,623.08

2、截至2014年9�月30日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2014.09.30/2014

年

1-9

月

资产总额

734,679.48

负债总额

589,457.58

净资产

145,221.90

营业收入

280,943.91

利润总额

4,189.88

净利润

4,179.67

四、董事会意见

1、公司董事会认为：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属于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可有效控制和防范担保风险，所涉及的担保事项有利于提高其融资能力，

符合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对其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2、独立董事意见：公司董事会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为子公司龙门煤化

提供有关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4年10月31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包含尚未使用

的贷款额度）为 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净资产276,495.93万元

的0%；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包含尚未使用的贷款额度）为

331,014.74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净资产276,495.93万元的

119.72%。

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目录

1、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向子公司陕西龙门煤化

工有限责任公司信贷融资提供担保的独立意见；

3、被担保人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4、 被担保人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度已经审计的财务报

表；

5、 被担保人陕西龙门煤化工有限责任公司201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的财

务报表。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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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得知，确认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本公司股票于2014年12月3日、2014年12月4日、2014年12月5日连续三个

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

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 补充之处； 公司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

宜。

2、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

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

未来3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本公司目前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该事项有关的策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

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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